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台湾有限公司维护指南 

如非另有说明，本指南所述“台湾公司”，系指根据台湾《公司法》及《商业登记法》设

立登记的有限公司。 

本指南专为本事务所之客户而编制。旨在给予拟在台湾设立登记公司之人士，对《公

司法》就设立登记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认识。本指南所提供的，仅属一般性参考数据，

如有疑问或希望获得更详尽的数据，可直接征询本会计师事务所。   

如客户希望了解台湾公司设立登记后的各项维护责任，可以参阅本事务所编制的“台湾

公司维护指南”。 

本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广泛及私人性有关公司设立、审计、税务、会计等服务，并提出

改善财务管理之意见。  

本会计师事务所诚意为阁下提供最新资料及优良服务。   

启源会计师事务所 

香港执业会计师  

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bycpa.com/b5/html/news/20143/110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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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部分  业务会计凭证及记录存盘指引 

 

一、 引言 

 

根据台湾《公司法》、《所得税法》、《税捐稽征法》、《商业会计法》、

《商业会计处理准则》、及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》的规定，每家公司都需要妥

善保存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相关文件，按时完整记录公司账目，并且每年编制年

度财务报告。有限公司资本额达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一定数额以上者，其财务报

表，应先经会计师查核签证。另依所得税法规定，在一定范围内之营利事业，

其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，应委托会计师或其他合法代理人查核签证申报；

其办法由财政部定之。 

 

二、 关于会计凭证账簿编制保存之要求 

 

有限公司会计事务的处理，其适用的顺序为公司法、商业会计法、商业会计处

理准则、一般公认会计原则。一般来说，有限公司应依商业会计法的规定处理

会计事务。 

  

公司应根据原始凭证 ，编制记账凭证，根据记账凭证，登入会计账簿，并根据

分类账簿编制财务报表。 

 

会计凭证是处理会计事务的来源，将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结果，除以财务报表

传达给内外部使用者外，更是税务稽征机关查核营利所得之依据，公司经营本

业及附属业务相关之费用与损失，都应取得适当合法凭证，才可列为公司的费

用或损失。但超过税法规定限额之超限部分，或取得之凭证不符合税法规定者

等，均应予以帐外调整，不得列为当期费用或损失。 

 

会计事项之发生，均应取得、给予或自行编制足以证明的会计凭证，公司根据

原始凭证(外来、对外及内部凭证)编制记账凭证(收入、支出及转账传票)，根据

记账凭证登入会计账簿，对外会计事项应有外来或对外凭证，内部会计事项应

有内部凭证以资证明。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

台灣有限公司維護指南第八部分 –業務會計憑證及記錄存檔指引 

 

版權所有 ©  2016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    www.bycpa.com  3 

 

 

公司必须设置之会计账簿，为普通序时账簿及总分类账簿。制造业或营业性质

特殊者，并得设置纪录成本之账簿或必要之特种序时账簿及各种明细账簿。 

  

公司设置之账簿，除有关未结会计事项者外，应于会计年度决算程序终了后，

至少保存 10 年；至于依照税法规定应自他人取得之凭证及给予他人凭证之存根

或副本等各项会计凭证，除应永久保存或有关未结会计事项者外，应于会计年

度决算程序终了后，至少保存 5 年。而纳税收据的保存年限，则为避免将来查

证欠税时引起争执，亦以保存 5 年为妥。 

 

上述账簿、会计凭证，于当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经税务机关调查核定

后，除应永久保存或有关未结会计事项者外，得报经税务机关核准后以缩影机

或电子计算器磁鼓、磁盘、磁盘、磁带、光盘等媒体将会计凭证按序缩影或储

存后依上述规定年限保存，其账簿及原始凭证始得予以销毁。 

http://www.bycpa.com/

